

附件2：

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
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方向
第一批次项目申报方向主体为常规班，适当配备部分专题班。
依据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《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推介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及主推技术的通知》要求，优先培训对水稻无纺布钵苗育秧技术等十大农业主推技术，以及其他粮油作物、经济作物、园艺作物、畜禽养殖、动物疫病防控、水产养殖、植物保护等相关主推技术。 
（一）种养植类。粮油类重点支持培训纳泰优808、北玉1521、黔芋9号、油研2020等主推品种植技能；果蔬类重点支持红托竹荪黔优1号等特色品种标准化种植与加工技能；畜禽类重点支持关岭牛、三穗鸭、锦屏鹅、可乐猪等养殖技能；水产类重点支持鲟鱼、虹鳟、鲈鱼等养殖技能；经济类重点支持茶树、辣椒等种植技术培训；支持农事服务中心所需育苗、种、管、收、贮和精加工技能；微小型农机、常规农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、中大型农机驾驶技能；其他重点支持的具有特色种养殖业技能培训。
（二）经营管理类。农村创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等新产业新业态技能（智慧农业、数字化技能应用）；乡村工匠技能；乡土文化创意、策划、组织技能（含体育）；休闲农业、乡村新型服务业、农文旅融合技能；乡村治理技能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技能；农业职业经理营运技能等。
二、申报方式
按照逐级申报项目，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将项目申报表报送至市州农业农村局，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本级和县级申报资料开展初审，将过初审的项目通过“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服务平台”上报省农业农村厅，承担省级任务的机构通过平台直接申报。
省级根据资金安排和申报情况，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得分高低，从高到低确定入围项目。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前置条件符合。上年度资金支付率（截止项目上报时间）未达到80%级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，部级或省级抽查发现重大弄虚作假、重大质量问题的，群众满意度达不到90%以上的，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舆情的，纪检监察、审计执法执纪出现问题的，不接受2026年度项目申报。
（二）培训目标明确。应当明确实施时间、实施地点、培训方式、培训人数、绩效指标、学员满意度、培训时长、跟踪服务等具体可量化指标。
（三）培育对象聚焦。重点聚焦返乡大学生、退伍军人、务工返乡人员，年龄控制在18岁—50岁之间，学历须达到初中及以上。严禁拉人头培训，严格控制再培训范围，同一培训机构培训学员与前3个年度培训学员重复率控制在5%以内。
（四）具备可行性。
1.需求调查。在必要的需求调查基础上，组织专家论证，保持与地域、产业发展、群众需求高度契合。严格按照申报要求，坚决防止不顾实际申报项目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课程设计。符合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技术要求，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最新技术要求设置课程，技术和服务类实践教学课时应当占总课时80%以上。
3.师资配备。相应班次配备的师资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、实操能力、实践能力。“土专家”优先聘用具备有关部门授予的专业技能证书、荣誉证书、称号等。
4.资金预算。申报资金费用定额控制在省级指导标准以下。应当与招生、课程设置、师资、实操场地、实操耗材、住宿、餐饮、利润、税费等有效匹配。
（四）监管措施有力。申报项目实行招投标制、合同制。必须明确监管主体、监管措施、评价方式、违约责任。
（五）申报时间要求。申报工作自接到正式申报指南开始，至3月 31 日截止，各市州农业农村局和承担省级任务的机构在系统开放日期（3月27日-31日）集中填报。申报主体须严格依照时间要求组织申报材料，各市（州）应结合实际情况，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做好申报及初审工作，逾期申报将不予受理。
四、项目评审
省级按产业类别、专题类别等组建专家团队，于4月10前组织专家评审，公布评审结果。通过评审的项目即可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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